
 

潍坊长兴化工有限公司“1·9”氟化氢中毒事故 

 

2016 年 1 月 9 日 21 时许，山东潍坊长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兴公司）四氟对苯二甲醇车间发生氟化氢泄漏中毒事故，造成 3 人死

亡、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70 万元。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装置基本情况 

长兴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寿光市侯镇大地化工工业园大九路西侧，

占地 11700 平方米，于 2006 年 5 月经寿光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

本 100 万元，职工 24 人。主要业务范围为:批发(无储存)硫酸、盐酸、

氨溶液、甲酸、氢溴酸、氢氧化钠、水合肼、溴、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

液氨、甲醇、1-溴丁烷、N,N-二甲基甲酰胺等；生产、销售 1,2,4 三氮

唑、四氟对苯二甲醇；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其中三氮唑(300

吨/年)装置位于厂区东侧，四氟对苯二甲醇(200 吨/年)装置位于厂区西

侧，两装置(车间)相距约 25m。 

申达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公司)位于寿光市晨鸣工业

园公园北街西首，于 2004 年 2 月 3 日经寿光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注册

资本 10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销售有机肥、复混肥、叶面肥、生物

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纯碱、石料、建筑建材、钢材。 

四氟对苯二甲醇生产装置由长兴公司于 2012 年 4 月建成，同年 5

月开始试生产，12 月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但因产品质量达不到客户

要求一直处于停产状态。2013 年 12 月 10 日，申达公司与长兴公司签订

租赁四氟对苯二甲醇生产装置协议，2014 年 12 月 10 日到期后续签至

2017 年 12 月 9 日。申达公司聘请一人作为车间负责人，负责四氟对苯

二甲醇装置生产、技术、安全管理等工作，聘用 4 名工人从事生产。长

兴公司不参与四氟对苯二甲醇车间的实际管理。 



 

事故发生在四氟对苯二甲醇装置。四氟对苯二甲醇生产主要原料有

四氯对苯二腈、磷酸、氟化钾、甲醇、硼氢化钾、冰醋酸、乙酸乙酯，

主要产品为四氟对苯二甲醇，副产氯化钾（90%）、磷酸铵（40%）。

该装置主要由氟化工序、酸化水解工序、酯化工序、还原工序组成。主

要工艺流程为:以四氯对苯二腈为原料，二甲基甲酰胺为辅料，利用氟化

钾氟化生成四氟对苯二腈；再用磷酸、冰醋酸进行酸化水解，生成四氟

对苯二甲酸；然后用甲醇进行酯化，生成四氟对苯二甲酸甲酯；最后用

乙酸乙酯和硼氢化钾还原产出四氟对苯二甲醇。副产氯化钾、磷酸铵。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16 年 1 月 9 日 17 时许，四氟对苯二甲醇车间白班操作工按照车

间负责人手写的原料配方对 3#酸化酯化反应釜、4#氟化反应釜进行备、

投料，随后进行搅拌升温。 

19 时 30 分，车间白班与夜班操作人员进行交接班，此时两反应釜

温度升至指定温度。接班后，夜班操作工甲、乙按照车间负责人手写的

原料配方进行后序 9#还原反应釜的备、投料，车间负责人独自对 3#、4#

反应釜进行操作，4#反应釜进行氟化和酸化反应。 

20 时 10 分，车间负责人打手势并呼喊操作工甲、乙，告知设施发

生泄漏，要求他们马上离开现场。操作工甲、乙离开现场，在撤离过程

中看见 4#反应釜的加料口冒出了白色烟雾，随后车间负责人也撤离现场。 

21 时许，3 人又一起回到现场，现场气味仍然较大，操作工甲、乙

离开现场，车间负责人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自行进入车间内开启窗户

通风。之后，东侧相邻车间的 3 名操作工感到身体不适返回员工宿舍。

该车间负责人外出购药（罗红霉素）。21 时 46 分，购药回厂后 4 人一

同服下，但 4 人身体不适症状加重。随后，长兴公司负责人组织有关人

员将 4 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1 月 10 日凌晨 1 时许，该车间负责人和 2 名相邻车间操作人员经抢

救无效相继死亡，另外 1 人经医院抢救，无生命危险。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四氟对苯二甲醇车间作业人员擅自变更生产工艺违规操作，4#反应

釜加料盖密封不严，导致氟化氢泄漏并扩散，造成现场和相邻车间作业

人员中毒。 

1.作业人员擅自变更生产工艺违规操作。四氟对苯二甲醇设计工艺

为氟化、酸化水解、酯化、还原 4 个工序，分别在 4 个反应釜内进行；

事故发生时，作业人员违规操作，将氟化、酸化水解工序都在 4#反应釜

内进行。 

2.设备设施存在不安全状态。一是 4#反应釜的加料盖正常情况下使

用双向对称 4个夹扣进行封闭，但是事故现场加料盖只使用了 2个夹扣，

紧固螺栓全部松动，加料口附近有固体氟化钾散料。二是违规拆除自动

化控制系统。 

3.气象条件助推氟化氢扩散。根据气象部门出具的 1 月 9 日 2 时至

20 时时间段的气象资料看，事故发生时，风向为西风、西南风，风速约

2m/s，氟化氢泄漏后飘向东侧车间，造成相邻车间操作人员中毒。 

4.作业人员无防护且处于氟化氢扩散范围。根据中石化青岛安全工

程研究院出具的《关于潍坊长兴化工有限公司“1·9”泄漏中毒过程的初

步模拟分析》报告分析，事故发生时，4#反应釜氟化氢泄漏量约为 15kg，

其浓度为 1276ppm，影响范围约为 64m。事故发生时，东西车间的作业

人员均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二)间接原因  

1.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1)申达公司不具备四氟对苯二甲醇安全生产条件。申达公司实际

人员只有夫妻两人，注册业务范围不包含四氟对苯二甲醇生产，无生

产四氟对苯二甲醇技术人员和技术力量；申达公司承租长兴公司四氟

对苯二甲醇生产装置后，无安全管理机构，无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

管理制度；违规对原有四氟对苯二甲醇生产装置进行改造，违规拆除

自动化控制系统，有毒有害作业场所未安装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

仪，没有根据工艺安全要求设置强制通风设施，未配备必要的救援器

材；未给从业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 

(2)四氟对苯二甲醇生产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聘请的车间负责人全

面负责四氟对苯二甲醇的生产工作，未建立健全安全、工艺、设备等

方面的操作规程，手写物料单指派员工到仓库取原料，并随时更改原

料配比和工艺指标，生产现场原辅材料采用代号标识；擅自更改生产

工艺，未落实变更管理制度；聘请的从业人员文化程度较低，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对氟化氢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安全意识淡薄，

安全素质较低，自我防范意识差，不能全面掌握工艺技术，遇到异常

工况不能及时正确处置，发现有毒气体泄漏后违章处置，在没有进行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未佩戴专业防护用具的情况下再次进入有毒有害

气体泄漏场所。 

(3)长兴公司违法出租生产装置和设备，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将四氟对苯二甲醇装置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申达公司，

对出租后的四氟对苯二甲醇装置安全生产，未对其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安全责任制形同虚设，安全管理失控；对申达公司改造四氟对苯

二甲醇装置后情况不掌握，未尽到出租方的监管责任。 

2.安全生产服务机构安全评价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安全评价单位在安全现状评价过程中，对事故生产装置涉及的氟

化工艺，未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



 

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 号）的规定，提出

装备和完善自动控制、紧急停车系统、安全泄放系统、紧急冷却系统

的报警和联锁、搅拌的稳定控制系统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等要求。 

3.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 

寿光市经信局、寿光市安监局、潍坊市经信委、潍坊市安监局等

部门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及时查处事故发生单位安

全责任制不落实、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素质

低等隐患，督促指导有关职能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到位。 

四、事故启示及防范措施建议 

引发这起中毒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没有意识到氟

化氢泄漏导致人员中毒的危险。氟化氢有毒，具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

用（最高容许浓度 MAC 为 2mg/m3，立即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浓度 IDLH

为 30ppm），溶于水生成氢氟酸并放出热量，能腐蚀玻璃以及其他含硅

的物质。2013 年 10 月 18 日，山东省广饶县润恒化工有限公司曾因操作

人员在氟化釜处于带压的状态下使用管钳对已关闭到位的截止阀进行

压盖紧固作业，截止阀压盖螺纹失稳滑丝，导致含有氟化氢的物料喷出，

造成 3 人中毒死亡。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提出如下措施

建议: 

1.加强安全培训，提升本质安全生产水平。各有关化工企业要建立

针对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完善全体从业

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体系，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了

解相关危险化学品可能存在的场所及物化特性，熟练掌握应急处置知识，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制定、完善泄漏中毒事故应急预



 

案，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救援演练，切实提高泄漏中毒事故应急救援能

力。 

2.突出重点环节，加强工艺安全管理。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发布的首批及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要求、重

点监控参数及推荐的控制方案要求，对照本企业采用的危险化工工艺及

其特点，确定重点监控的工艺参数，装备和完善自动控制系统，设置温

度、压力、流量、液位及可燃、有毒气体浓度等工艺指标的超限报警，

生产装置的安全联锁停车；涉及硝化、氧化、磺化、氯化、氟化、重氮

化、加氢反应等危险工艺的化工生产装置，要在实现自动化控制的基础

上装备紧急停车系统（ESD）或安全仪表系统（SIS），完善应急救援设

施和安全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 

3.落实变更程序，加强变更管理。应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3〕88 号）要求，

建立变更管理制度，明确变更范围，落实变更管理程序，对变更风险进

行分析，并针对风险提出控制措施。同时，做好连带变更工作，及时修

订变更所涉及的操作规程等，将变更相关信息及时传递到所涉及的有关

人员。 

4.政府各有关部门应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加强对本行业

企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督促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

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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